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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4 年濕地生態教樂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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署長 序

　　民國 104 年是我國濕地保育推動上的重要里程碑：「濕地保育法」在當年國際濕地

日 2 月 2 日正式施行，向各界宣告，臺灣與國際世界接軌，正式邁向新紀元。本署也不

負眾望在法令施行前完成「濕地保育法施行細則」等 9 項子法研擬及公告，展現政府與

地方團體、學術單位等共同維護生物多樣性，持續推動永續環境政策之理念與決心。

　　「濕地保育法」不同於以往嚴格的禁止與限制，以「明智利用」為核心精神，針對

不同特性的濕地，以保育利用計畫因地制宜訂定最適的管理策略，並尊重民眾既有權利，

強調如農作、漁撈、水產養殖等維持現況使用，不會改變，在民眾權益、地方發展及環

境保育的間尋求最佳的平衡點；未來也將推動「濕地標章」制度，針對環境教育、生態

旅遊、農漁產品、文創產業及其他對濕地環境友善的產業核發標章，推廣濕地保育及增

進地方收益。

　　濕地的保育與復育行動，必須由中央與地方共同進行合作，並在公民團體、社區與

社群的共同努力下，方能得到寶貴的社會與經濟果實。本署 104 年度持續辦理國家重要

濕地保育行動計畫，協助各縣市政府及 NGO 團體進行濕地環境調查、維護及復育工作，

期透過獎補助形式累積濕地保育之能量與動力，喚起濕地保育社會意識以及擴大社會參

與，讓國人可世世代代持續受益於濕地資源。

內政部營建署　署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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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署長　序

濕地提供多種生態系統服務、維護水資源安全，更有利於氣候變遷減緩及調適，並

具有支持社區經濟發展等無法衡量之價值，因此，濕地的流失、損害將對國家整體資源

產生重大損失。今（104）年的世界濕地日主題為「濕地，我們的未來」（Wetland for 

our Future），強調讓更多民眾、青年關注及落實濕地保育，以保障人類的未來福祉。

為促進地方參與濕地保育工作及與取得共識，本分署賡續與地方政府共同攜手，並

延續與經濟部水利署合作，以獎補助方式辦理。本年度國家重要濕地保育計畫，共補助

17 縣（市）、執行 43 項子計畫。工作項目除協助地方政府擬定重要濕地保育行動計畫、

濕地棲地環境營造、復育及防護、調查研究及監測外，更擴大社區參與濕地維護管理、

巡守、調查監測等工作，以及加強濕地教育與推廣活動，以促進濕地保育永續發展。

本年度的國家重要濕地保育行動計畫成果輯重點記錄了中央政府、地方政府、公民

團體、在地社區等單位的努力、參與濕地保育與管理的成果，並感謝各參與計畫行動者

的貢獻，期待此成果能引起更多民眾關注濕地，為濕地保育採取實際行動，讓美麗、無

價的濕地得以長遠、永續地保留給我們的下一代。

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　分署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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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 國家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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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2 地方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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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3 其它濕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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